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 主辦  
特別主題日營 2024 

定向體驗同樂  

報名章程  

 

日 期 ：  2 0 2 4 年 11 月 2 3 日 (星 期 六 )  

時 間 ：  上 午 11 時 至 下 午 4 時  

地 點 ： 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(新 界 西 貢 對 面 海 區 康 健 路 2 1 號 )  

 

內 容 ：  

活 動 旨 在 鼓 勵 多 體 驗 大 自 然 ， 建 立 健 康 生 活 模 式 。 透 過 參 與 定 向 活 動 ， 考

驗 獨 立 思 考 和 解 決 困 難 能 力 。 活 動 內 容 包 括 ：  

⚫  按 照 指 定 地 圖 的 資 訊 進 行 定 向 活 動 ， 體 驗 定 向 的 趣 味 性 ； 及  

⚫  參 與 中 心 內 其 他 康 樂 活 動 。  

  

對 象 ：  

⚫  歡 迎 6 歲 或 人 士 參 與        

 (活 動 當 日 未 滿 1 8 歲 的 參 加 者 ， 須 由 父 、 母 或 年 滿 1 8 歲 的 監 護 人 陪 同

參 加 。 陪 同 者 亦 須 報 名 。 )  

 

營 費 ：   

⚫  6 至 1 3 歲 及 6 0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 ： 每 位 1 3 元  

⚫  1 4 至 5 9 歲 人 士  ： 每 位 2 6 元  

 

備 註 ：  ( 1 )  參 加 者 年 齡 以 活 動 日 計 算 。  

( 2 )  參 加 者 必 須 穿 著 運 動 服 及 運 動 鞋 。  

( 3 )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新 康 體 通 （ S m a r t P L A Y ） 用 戶 以 繳 付 營 費 ， 有 關

詳 情 會 在 繳 費 通 知 書 內 列 明 。  

 

名 額 ： 2 1 0 人  

 

報 名 日 期 ： 2 0 2 4 年 9 月 1 6 日 至 3 0 日  

 

膳 食 安 排 ：   

參 加 者 可 享 用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餐 廳 「 S H U N  FAT  F O O D」 提 供 的 膳 食 ， 或

可 自 備 食 物 。 如 選 擇 由 餐 廳 膳 食 服 務 ， 須 於 活 動 當 日 上 午 1 0 時 3 0 分 前 到

餐 廳 登 記 及 繳 付 午 膳 費 用 每 位 3 2 . 2 元 。「 S H U N  FAT  F O O D 」 聯 絡 電 話 號

碼 ： 2 5 9 0  0 111。 午 膳 為 餐 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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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名 方 法 ：  

1 .  以 先 到 先 得 方 式 接 受 報 名 。  

2 .  於 2 0 2 4 年 9 月 1 6 日 至 3 0 日 親 身 到 本 中 心 遞 交 申 請 表 或 以 郵 遞 ／ 傳

真 ／ 電 郵 方 式 遞 交 申 請 表 。 有 關 安 排 如 下 ：  

a .  如 親 身 遞 交 申 請 的 參 加 者 ， 請 把 填 妥 的 報 名 表 格 連 同 聲 明 於 中 心

訂 營 時 間 內 遞 交 至 「 新 界 西 貢 對 面 海 區 康 健 路 2 1 號 西 貢 戶 外 康 樂

中 心 」 並 於 遞 交 申 請 時 繳 付 營 費 ；  

b .  以 郵 遞 方 式 遞 交 申 請 的 參 加 者 ， 把 填 妥 的 報 名 表 格 連 同 聲 明 及 繳

付 營 費 的 劃 線 支 票 ( 抬 頭 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) 郵 寄 至 「 新 界 西

貢 對 面 海 區 康 健 路 2 1 號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」 ， 請 在 信 封 面 註 明

「 特 別 主 題 日 營 2 0 2 4 -定 向 體 驗 同 樂 」 ；  

c .  以 傳 真 ／ 電 郵 方 式 遞 交 申 請 的 參 加 者 ， 請 把 填 妥 的 報 名 表 格 連 同

聲 明 傳 真 至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( 傳 真 號 碼 ： 2 7 9 2  0 2 0 3 ) 或 電 郵 至

s k o r c @ l c s d . g o v . h k， 本 署 會 另 行 聯 絡 以 安 排 繳 費 。  

3 .  成 功 獲 分 配 名 額 的 申 請 人 須 於 指 定 日 子 內 繳 交 費 用 ， 若 申 請 人 未 能 於

限 期 前 繳 交 費 用 ， 名 額 會 由 候 補 申 請 人 按 候 補 次 序 填 補 。   

4 .   於 1 1 月 1 日 至 1 3 日 訂 營 時 間 致 電 本 中 心 ， 成 功 獲 分 配 後 補 名 額 的 申

請 人 須 於 指 定 日 子 內 繳 交 費 用 。 有 興 趣 人 士 請 致 電 2 7 9 2  3 8 2 8 ／ 2 7 9 2  

0 0 4 6 查 詢 名 額 及 報 名 安 排 。  

5 .  本 中 心 訂 營 時 間 ：  

 星 期 一 至 五  上 午 8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4 時  

 星 期 六  上 午 8 時 3 0 分 至 11 時  

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6 .  報 名 表 格 可 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各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及 轄 下 度 假 營

索 取 ， 亦 可 於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網 頁 下 載 ( 網 址 ：

https://www.lcsd.gov.hk/tc/camp/p_skorc.php)。  

 

惡 劣 天 氣 安 排 ：  

⚫  如 三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在 活 動 當 日 上 午

七 時 生 效 ， 當 日 活 動 將 會 取 消 。 申 請 人 可 於 活 動 完 結 日 期 後 起 計 3 0 天

內 ， 憑 活 動 收 據 正 本 申 請 發 還 費 用 。  

 

⚫  「 高 」 健 康 風 險 級 別 (空 氣 質 素 健 康 指 數 ： 7 )  

 活 動 如 期 舉 行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呼 籲 心 臟 病 或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（ 如 冠 狀 心 臟

病 和 其 他 心 血 管 疾 病 、 哮 喘 及 慢 性 阻 礙 氣 管 疾 病 ， 包 括 慢 性 支 氣 管 炎

和 肺 氣 腫 ） 患 者 、 兒 童 和 長 者 應 減 少 戶 外 體 力 消 耗 ， 以 及 減 少 在 戶 外

逗 留 的 時 間 ， 特 別 在 交 通 繁 忙 地 方 。 心 臟 病 或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患 者 在 參

與 體 育 活 動 前 應 徵 詢 醫 生 意 見 ， 在 體 能 活 動 期 間 應 多 作 歇 息 。 由 於 空

氣 污 染 對 不 同 人 士 的 影 響 不 一 ， 如 參 加 者 有 疑 問 或 感 到 不 適 ， 應 徵 詢

醫 生 的 意 見 。  

⚫  「 甚 高 」 健 康 風 險 級 別 (空 氣 質 素 健 康 指 數 ： 8 至 1 0 )  

 活 動 如 期 舉 行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呼 籲 心 臟 病 或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（ 如 冠 狀 心 臟

https://www.lcsd.gov.hk/tc/camp/p_skorc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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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 和 其 他 心 血 管 疾 病 、 哮 喘 及 慢 性 阻 礙 氣 管 疾 病 ， 包 括 慢 性 支 氣 管 炎

和 肺 氣 腫 ） 患 者 、 兒 童 和 長 者 應 盡 量 減 少 戶 外 體 力 消 耗 ， 以 及 盡 量 減

少 在 戶 外 逗 留 的 時 間 ， 特 別 在 交 通 繁 忙 地 方 。 一 般 市 民 應 減 少 戶 外 體

力 消 耗 ， 以 及 減 少 在 戶 外 逗 留 的 時 間 ， 特 別 在 交 通 繁 忙 地 方 。 由 於 空

氣 污 染 對 不 同 人 士 的 影 響 不 一 ， 如 參 加 者 有 疑 問 或 感 到 不 適 ， 應 徵 詢

醫 生 的 意 見 。  

⚫  「 嚴 重 」 健 康 風 險 級 別 (空 氣 質 素 健 康 指 數 ：  1 0 + )  

 活 動 如 期 舉 行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呼 籲 心 臟 病 或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（ 如 冠 狀 心 臟

病 和 其 他 心 血 管 疾 病 、 哮 喘 及 慢 性 阻 礙 氣 管 疾 病 ， 包 括 慢 性 支 氣 管 炎

和 肺 氣 腫 ） 患 者 、 兒 童 和 長 者 應 避 免 戶 外 體 力 消 耗 ， 以 及 避 免 在 戶 外

逗 留 ， 特 別 在 交 通 繁 忙 地 方 。 一 般 市 民 應 盡 量 減 少 戶 外 體 力 消 耗 ， 以

及 盡 量 減 少 在 戶 外 逗 留 的 時 間 ， 特 別 在 交 通 繁 忙 地 方 。 由 於 空 氣 污 染

對 不 同 人 士 的 影 響 不 一 ， 如 參 加 者 有 疑 問 或 感 到 不 適 ， 應 徵 詢 醫 生 的

意 見 。  

 

備 註 ：  

⚫  活 動 以 廣 東 話 進 行 。  

⚫  凡 已 繳 交 報 名 費 但 未 能 出 席 活 動 者 ， 作 自 動 棄 權 論 。 其 名 額 不 可 轉 讓

他 人 ， 所 繳 費 用 恕 不 退 還 。  

⚫  參 加 者 須 於 入 營 時 出 示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或 副 本 ， 以 便 核 實 資 格 及 收

費 類 別 。  

 

 

康 文 署 保 留 權 利 隨 時 修 改 本 章 程 ， 無 須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

